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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FRS問答集 

一、應收帳款保險理賠之處理疑義 

問題背景 

一、A 公司對於外銷收入之應收帳款投保貿易信用保險（即應收帳款保險），保

險標的及獲得理賠之原因如下： 

1. 投保標的： 

A公司向買方客戶發送貨物或提供服務，因買方無清償能力或買方遲繳，

導致 A 公司有所損失時，由保險公司負賠償之責。 

2. 獲得保險理賠原因： 

依照保險契約約定，只要買方（即應收帳款客戶）不付款且 A 公司沒有

保險契約所列保險公司不保事項且 A 公司遵守合約應盡義務，包括保險

契約其他義務（A 公司必須採取與保險公司所約定催收動作，包括委託

保險公司所指定催收公司進行催收，催收公司再將催收結果告知保險公

司），保險公司即會依照保險契約理賠事項依約理賠，但是理賠金額需依

契約自負額規定，即保險理賠款為應收帳款總數減除每次自負損失

USD10,000 後乘以承保比率 90%。 

二、當保險公司實際交付理賠款時，則代表 A 公司已履行相關應配合之義務，

保險公司後續無法主張 A 公司未配合相關義務而收回已理賠之款項。 

三、A 公司與保險公司簽訂之保險契約有關代位權規定，當被保險人（即 A 公

司）因承保的危險事故之損失發生，而對於買方（即 A 公司之客戶）或第

三者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，保險公司對於給付賠償金額後，在保險公司就同

一買方作出賠償總額範圍內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買方或第三者之請求

權。 

四、A 公司法律意見書指出，保險法所定之保險人代位權，屬法律規定之債權移

轉，無須被保險人另為債權讓與之表示，亦即，當保險人於給付賠償金額後，

其損害賠償請求權於賠償金額範圍內即當然移轉予保險人。如其損害額超過

或等於保險人已給付之賠償金額，得就其賠償之範圍，代位請求賠償，超過

部分則非在債權讓與之範圍內，但仍得由被保險人向第三者請求；如其損害

額小於保險人已給付之賠償金額，則保險人得代位請求者，應以該損害額為

限。 

五、保險契約規定，A 公司同意在收到任何保險公司已賠付欠款之追償以後，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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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即轉交保險公司。故當 A 公司催收到款項時，係以實際追償貨款之 90%

與保險公司已賠償金額二者孰低者，作為 A 公司交付予保險公司之款項。 

Q： 

依據前述保險契約獲得保險公司應收帳款之理賠款，是否符合國際財務報導

準則第9號「金融工具」有關金融資產除列條件，將該受理賠金額範圍內之應收

帳款債權予以除列？  

Ans： 

一、 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號「金融工具」（以下簡稱 IFRS9）第 3.2.3段之規

定，企業僅於下列情況之一時，始應除列金融資產： 

1. 來自金融資產現金流量之合約權利失效；或 

2. 企業按第 3.2.4及 3.2.5段所述方式移轉金融資產，且該移轉依第 3.2.6段

之規定符合除列條件。 

二、 企業於依 IFRS9相關規定，決定是否應除列金融資產前，應依第 3.2.2段之

規定判斷除列標的為一金融資產之部分（或一組類似金融資產之部分）或

一金融資產（或一組類似金融資產）之整體。問題所述保險理賠款為應收

帳款總數減除每次自負損失 USD10,000後乘以承保比率 90%，A公司須依

該規定決定所要評估之除列標的，後續再進行除列之評估。 

三、 IFRS9第 3.2.16段之規定，企業若未移轉亦未保留一已移轉資產所有權之幾

乎所有風險及報酬，且保留對該已移轉資產之控制，則企業應於其持續參

與之範圍內持續認列該已移轉資產。 

四、 依 IFRS9 之規定，金融資產之除列條件係依收取資產現金流量之合約權利

是否失效或是否移轉對該資產幾乎所有之風險報酬判斷，且 IFRS9 另有對

已移轉資產持續參與之相關規定。 

五、 問題所述保險公司於給付賠償金額後，在保險公司就同一買方作出賠償總

額範圍內，代位行使 A公司對於銷售客戶之請求權，故 A公司於獲得保險

公司對投保應收帳款之理賠款時，移轉應收帳款債權之幾乎所有風險及報

酬，符合 IFRS9之金融資產除列條件，應將依第 3.2.2段所決定之除列範圍

之應收帳款債權予以除列。 

 


